
珠 海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发〔2023〕200 号 

  

 

关于印发 

《珠海科技学院科研项目类别、级别划分标准》

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新修订的《珠海科技学院科研项目类别、级别划分标准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科技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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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科技学院科研项目类别、级别划分标准 

（2023 年修订版）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的管理，规范项目

等级评价,提高科研管理效能，参照国家、地方各类科研项目管

理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纵向科研项目按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市厅级、校级和

其他级别等五个级别划分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中提及的科研项目，是指学校为承担单位，

或学校为项目合作单位且经费按一定比例转入学校银行账户，

与项目承担单位正式签订合作协议，且通过科研处形式审查备

案的项目。 

第四条 实验室、平台（基地）等项目 

国家级：国家级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级中小企业服务示范平台、

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、国家级新型研发机构等研究基地和平台； 

省部级：省级重点实验室、省级新型研发机构、省级中小企

业服务示范平台、省级工程技术中心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

等研究基地和平台； 

市厅级：市级重点实验室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市科技

创新平台项目、市级科普基地建设、市级中小企业服务示范平台

等研究基地和平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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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级：校级重点实验室、校级研究基地、校级协同创新中心

等研究基地和平台。 

第五条 学科及科研团队项目 

国家级：国家级学科建设、国家级创新团队建设、硕士学位

授权点等； 

省部级：省级学科建设、省级创新团队建设等； 

市厅级：市级学科建设、市级创新团队建设等； 

校级：校级重点学科建设、校级交叉学科建设、校级创新团

队建设等。 

第六条 科学研究类项目（个人） 

国家级Ⅰ类：国际重大科技专项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、

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、教育部重大招投标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项目（重大）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杰青）、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项目（重大）等； 

国家级Ⅱ类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重点、优青）、国家

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（重点）、教育部重点或重大项目等； 

国家级Ⅲ类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面上、青年等）、国

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他项目、国际合作项目、国家人才理论研

究课题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项目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国

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

题、国务院其他部委重点或重大项目、教育部民办教育专项资金、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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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部级Ⅰ类：国家其他部委一般项目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项

目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、省部产学

研合作项目、省科技计划项目、教育厅规划重点或重大课题、省

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平台和项目（省评）、省属其他厅级部门重

点或重大课题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题(重点或重大）等； 

省部级Ⅱ类：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平台和项目（认定）、

省教育体制综合改革专项资金项目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省发

展改革委员会规划课题、省理论粤军课题、省民办教育专项资金、

省德育一般课题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国防项目、省级知识产权

专项资金项目、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、省科协计划项目等； 

市厅级Ⅰ类：省教育研究院课题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

课题（一般）、省属其他厅级单位一般项目、珠海市决策咨询招

标课题、市产学研合作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、市社科规划

项目（有经费支持）、市社科研究基地扶持项目等； 

市厅级Ⅱ类：市社科规划项目（无经费支持）、市局单位年

度计划课题、市局其他课题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课题等； 

校级：学校组织开展的校内科研项目； 

其他级别类：区局及以下级别单位、各区科技及社科管理部

门等立项的各类科研计划项目。 

第七条  省级及以下协会、学会、研究会等社会组织等课题

按校级科研项目对待（省科学技术协会除外）。 

第八条 特殊情形下的项目级别划分 

1.各级纵向科研项目中的子项目，学校为项目合作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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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按一定比例转入学校银行账户，且与项目承担单位正式

签订申报书、合作协议（申报前需在学校科研处备案）按相应

级别的下一级别划分。其中，国家级Ⅰ类和Ⅱ类项目的子项目，

视为国家级Ⅲ类； 

2.校外单位为承担单位，学校为项目合作单位且经费按一

定比例转入学校银行账户（申报前在学校科研处备案），按相应

级别的下一级别划分（省科技厅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、市产学研

结合类项目等学校不能作为牵头单位申报的项目除外）； 

3.学校为非承担单位或非合作单位，但学校教师列入项目组

成员的各级各类计划项目，或由承担单位委托学校教师研究或开

发，并签订了委托研究或开发协议（申报前需在学校科研处备案）

有经费拨入学校银行账户的各级各类科研计划项目，视为横向科

研项目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，未尽类事宜由科研处组

织专家另行研究提出划分办法，报学校批准执行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

科研项目类别、级别认定标准（2014 版）》（院发〔2014〕163 号）

废止。 
 

 

 

 

  抄送：

 

  珠海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7 日印发   

 


